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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8         证券简称：博实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6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的问询函，现对问询函的相关问题说明答复如下： 

2017 年 6 月 21 日，你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变更以及共同控制人

增加的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与其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贾冬梅、邓明承、刘美霞、蔡志宏、成志锋、王昊成 6 人签署《关于<一致行

动协议>的变更协议》，将贾冬梅等 6 人一并纳入一致行动人范围，10 名自然人保

持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共同控制，实际控制人由 4人变更为 10人，合计持股比例

由 34.78%上升至 37.91%。同时，你公司披露未来 6 个月内 10 名一致动人之间拟进

行股份转让，转让比例不超过 4%。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1、新增 6名一致行动人后，上述 10名自然人采取一致行动的具体事项、方式、

决策程序和协议期限，是否拟对你公司主营业务、资产、人员、组织结构作出调整

安排，是否存在可能退出或解除一致行动的风险以及对你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 

具体说明如下： 

（1）新增 6名一致行动人后，上述 10名自然人采取一致行动的具体事项、方

式、决策程序。 

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为公司原一致行动人，基于四人在公司中的

影响力，在遇到公司重大事项时，四人一般均会在股东会召开前对相关事项提前沟

通，并在表决中一直保持一致意见，就一致行动达成共同意见：在每次董事会或股

东会召开前，四人就相关讨论事项提前进行沟通，达成统一意见并按照该意见进行

表决。本次新增 6名一致行动人后，仍将沿用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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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任一方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提案或临时提案，均应事先与

协议其他方协商一致；如各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需取得协议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权股东的同意；如无法取得协议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股东的同意，则该方不得向公

司股东大会提出提案或临时提案。 

各方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日两日前，就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情况协调一

致，并严格按协调一致的立场行使其表决权；如各方不能对股东大会决议事项达成

一致意见，则各方均必须按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股东的意见行使表决权；如果没有

形成多数意见，则各方均必须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任一方如需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及行使表决权的，只能委托

协议的其中一方作为其代理人，并按前述协调一致的立场在授权委托书中分别对列

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作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 

自公司上市后至今，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四位公司原一致行动人

对公司重大事项表决中，一直保持一致意见。 

（2）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的期限。 

依据《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的有效期自各方签署协议之日起至各方均不再作

为公司直接股东之日止。经协议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股东同意并签订解除协议的书

面文件可解除协议。 

协议一方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时，该方不再受协议约束，但不影响其股份继承人

依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协议，也不影响协议其他各方继续履行协议。 

（3）新增 6名一致行动人后，上述 10名自然人是否拟对公司主营业务、资产、

人员、组织结构作出调整安排。 

经了解，上述 10 名自然人无对公司主营业务、资产、人员、组织结构作出调

整的安排。公司亦不会因本次新增 6 位一致行动人对主营业务、资产、人员、组织

结构作出调整安排。 

（4）新增 6名一致行动人后，上述 10名自然人是否存在可能退出或解除一致

行动的风险。 

本次新增的 6位一致行动人分别为原一致行动人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

春钢的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未来 12 个月内不存在可能退出或解除一致行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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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增 6名一致行动人后，上述 10名自然人对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 

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可以看出，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单一持股股东持有

公司股权的比例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截至2017年6月20日，公司原一致行动

人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34.78%，新增6名一致行

动人后，10名自然人共同持有公司总股本的37.91%，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稳定公司

的控制结构，降低股权分散可能导致的管理和控制风险，提高决策效率，确保公司

持续稳定发展。 

2、除拟在一致行动人之间转让股份外，上述 10 名一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内

是否拟减持你公司股票以及减持计划安排。 

无。 

3、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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